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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文官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維持公務人員龐大體系的有效運作，不僅是從制度的規

範來促使公務人員能夠依規定遂行其職責，有效執行公務，也依法受到身分、工

作、職位及生活的保障，因此在訂定制度時，會受到當時的時空背景的影響，也會

在多方利害關係下有所衝突、協商及妥協，而所訂出的制度或法規，雖不是最好的

成果，卻是利害關係人所能接受的結果，這種多方妥協的法制，在初期運作時，固

然要有適當的宣傳及說明，使公務人員能夠理解新法規對其的作用，使其運作順

利，但是在推動多年後，可能會受到新環境及新思維的影響，對原制度有所檢討，

進而推動法規的修正或制度的改革，當然在改變的過程中，利害關係人會有所堅

持、抗拒或要求，若只是單方向的要求改革，會有許多的阻力，因此另一次協商及

妥協是必要的過程，但已運作的法令規章，若是有所變動，會牽涉到許多的法規連

動或利益消長，也可能是當年妥協的原因，因此新變動必須也要同時去回溯當年立

法的背景，才能減少新法帶出舊問題的困擾，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問

題，也就造成每當改革，就會有要求提出許多配套措施的想法，以解決此端推進，

他端卻突出的情況，因而遲滯改革的進行，因此更多的協調溝通是必要的手段，所

以周延的規劃和準備更是不可缺，如此才能顯示改革的用心，也是較容易說服不同

意見者及減少抗拒改革的做法。總之，文官制度的不斷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其影響

的是眾多公務人員的利害關係，不能視同一般的行政改革，要有更多層的考量，才

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本期審查通過四篇稿件，其主要內容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篇以建國百年文官制度的回顧與前瞻的角度，來探討我國考績制度意涵的

演變與發展，有別於一般以問題導向的角度來探討考績制度，而採用歷史制度論的

研究途徑，歸納考績制度發展歷史，並觀察其在「考績的意涵」、「固定比例的運

用」、「考績標準的授權」、「考績制度與文官制度間的關係」等四議題上所呈現

的制度特徵，比較分析從建國初期制度建立開始，逐步演化成今日整體制度架構的

內涵，對照出目前考績法修正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藉由分析過去考績制度修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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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提出待處理的課題及可能的思考途徑。

第二篇是以析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限制應考資格對人民基本權之影響為主軸，

探討國家考試中，因機關特殊需求而舉辦的特種考試的應考資格限制，我國憲法第

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因此訂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規則，限制應考

資格，可能侵犯人民在考試的平等權及工作權，而建議不要限制資格，要完全給予

人民參加考試的機會，於考試及格後，再輔以基礎及實務訓練，而後再淘汰不適任

的人員，以保障人民基本權與機關特殊需求人才的平衡。

第三篇進行公部門訓練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之成效評估，並以

2010 年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地方機關科（課）長班為探討個案，針對到中心受訓一周

的學員們，以「蚊子館」的問題導向個案進行 PBL 教學，在完成教學最終的小組報

告之後，以所進行的問卷評量為基礎，討論 PBL 進行教學的成效評估，從所得的成

效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四篇是「五都」新制下區公所法制定位與治理職能之研析，探討的主題係以

五個直轄市及所屬區公所為研究對象，藉由文獻探討、焦點團體座談之研究方法蒐

集資料，釐清縣市改制為直轄市的初期，「區公所」法制定位與治理職能等相關議

題，進而分析鄉鎮市改制為區後，區公所可能面臨的治理議題，包括「一致性與差

異性」、「權限劃分」、「人力資源分配」、「區長職等」與「區整併」等問題，

並提出政策建議。

本期四篇稿件中，有三篇是針對現行文官制度的制度、法令及實驗的不同角

度，去檢視目前其運作的問題，由於所採用的研究途徑，與一般的論述不同，所得

的結論與建議也有不同的思考，可以提供學術及實務上的另一層考量；而第四篇探

討五都的區公所定位，更是目前五都化中最有不同意見的議題，但卻少有相關研究

的論文，因此該文以實證方式將現況呈現，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後要感謝本刊的編輯委員、審稿委員及考試院的編輯同仁，在他們的認真和

支持中，才使本期順利出刊，同時也要感謝本期的投稿者能將其重要的研究心得交

付本刊登出，使本刊能有優質的作品，維持高度的學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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